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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部分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成都中洲里程项目跟

投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及进展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为进一步提升房地产项目运营效率和质量，将项目运营效益和项目公司管理层员工收益

直接挂钩，实现收益共享、风险共担，提高项目运作团队管理运营的积极性，经公司第七届

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针对公司成都中洲里程项目制定了《成都中洲里程项目

跟投管理办法》并实施项目跟投计划。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自愿参与跟投的监

事将作为强制或自愿参与项目跟投的对象，与公司共同投资项目公司，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

联交易。公司已于 2016年 9月 13 日发布了相关公告。现将有关成都中洲里程项目跟投进展

及有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合伙企业设立情况及架构设置、对项目公司的增资进展情况 

目前公司各机构参与跟投员工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（以下合称“投资企业”）均已注册

完成，且已完成对成都中洲里程项目的开发主体，即成都中洲州成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东变

更及增资手续，目前项目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6000万元，各股东信息及持股比例如下： 

股东 1：成都中洲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（出资 4800 万元，占比 80%） 

股东 2：中保盈晟（深圳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（出资 480 万元，占比 8%） 

股东 3：成都市蜀晟华商务信息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（出资 480 万元，占比 8%） 

股东 4：成都市蜀协信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（出资 240 万元，占比 4%） 

上述各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均为有限合伙制，深圳市前海中保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

司担任上述各投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，且作为各投资企业的管理人，负责各投资企业的投资

管理运营工作。 

二、关于合伙企业资金来源 

各合伙企业的投资资金均来源于员工个人自有资金，且中洲控股及下属公司不向员工提



供任何形式的借款及担保。 

三、关于合伙企业利润分配方式 

1.合伙企业按照各跟投员工的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，具体分红按照各合伙企业合

伙协议的约定执行，未尽事宜则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有关规定。 

2.各合伙企业分红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有关税收规定执行。由各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，

并由各合伙企业根据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代扣代缴（若需）。 

3.各合伙企业的日常运营费用及其他成本（如有）于分红前予以扣除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八日 

 

 




